
 時代⼒量 

 黨章 
 2015年01⽉25⽇第1次會員⼤會通過 

 2019年01⽉12⽇第1次黨員⼤會修正 

 2019年04⽉21⽇第⼀屆第1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0年06⽉20⽇第⼀屆第2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1年08⽉28⽇第⼆屆第1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2年03⽉26⽇第⼆屆第2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2年12⽉24⽇第⼆屆第3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3年04⽉22⽇第三屆第1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4年01⽉20⽇第三屆第3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2024年07⽉13⽇第三屆第4次黨員代表⼤會修正 

 第⼀章　總則 

 第⼀條 

 本黨名稱為時代⼒量，英文黨名為New Power Party。 

 第⼆條 

 本黨宗旨為「讓台灣成為每個⼈都享有⽣⽽為⼈的基本尊嚴，能追求夢想與保護幸福，擁 
 有國⺠的認同感與歸屬感，參與政治、⾃主決定的台灣」。 

 第三條 

 本黨為全國性政黨。本黨組織區域為全國⾏政區域。 

 第四條 

 本黨中央黨部之黨址設於台北市。 

 第五條 

 本黨標章為黃底，鑲嵌⿊⾊「⼒」字，「⼒」字兩筆劃末並分為三叉。 

 第⼆章　黨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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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條 

 國⺠年滿⼗六歲，認同本黨理念未具有其它政黨黨籍者，可依黨員入黨辦法申請入黨，經 
 審查通過並繳納黨費後，成為本黨黨員。 

 黨員應繳納年度黨費新台幣六百元整或終⾝黨費新台幣⼆萬元整。 

 黨員入黨辦法另定之。 

 第七條 

 黨員之權利如下： 

 ⼀、依本黨章程、各項選舉與提名辦法，參與黨內選舉、擔任本黨職務及接受提名參加公 
 職選舉。 

 ⼆、選舉、罷免或被選舉黨內之職務。 

 三、申訴或連署申訴黨員。 

 第八條 

 黨員未繳黨費者⾃動停權，⾃補繳⽇起始得回復⾏使權利，超過兩年未繳交者，視為⾃動 
 退黨。 

 就補繳黨費或停權等事項，於黨員入黨辦法另定之。 

 第九條 

 黨員得隨時填具放棄黨籍聲明書退黨。 

 本黨黨員加入其它政黨者，當然喪失黨籍。 

 受除名處分滿三年後，得重新申請入黨。 

 曾受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，應經決策委員會之審核。 

 第⼗條 

 認同本黨理念之非黨員，可登記為時代之友。時代之友得參加本黨活動，參與網路論壇討 
 論。 

 第三章　組織及運作 

 第⼀節黨員代表⼤會 

 第⼗⼀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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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黨設黨員代表⼤會，由當然黨員代表與選舉產⽣之黨員代表組成，黨籍總統、副總統、 
 立法委員、直轄市⻑、縣市⻑、直轄市議員、縣市議員，以及決策委員會成員為當然黨員 
 代表。選舉產⽣之黨員代表⼈數為當然黨員代表⼈數加⼀，任期⾃⻄元奇數年三⽉⼀⽇起 
 ⼆年，於任期屆滿前改選。 

 如遇當然黨員代表成員異動致⼈數為選舉黨員代表⼈數以上時，選舉產⽣之黨員代表應依 
 序遞補；如遇當然黨員代表⼈數減少，選舉產⽣之黨員代表不隨之異動減少。 

 第⼗⼆條 

 黨員代表⼤會職權如下： 

 1. 修改黨章。 

 2. 議定本黨基本主張與政策綱領。 

 3. 依本黨規章⾏使同意權。 

 4. 議決政黨之合併或解散。 

 5. 議決年度決算。 

 6. 聽取決策委員會之報告。 

 7. 聽取紀律委員會之報告。 

 8.復議與決策委員（會）有關之相關辦法。 

 9.提請紀律委員會解釋黨章。 

 第⼗三條 

 黨員代表⼤會每半年應由黨主席⾄少召開⼀次。五分之⼀黨員代表連署，或經決策委員會 
 之決議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 得經黨員代表⼆分之⼀以電⼦信件或傳真遞送同意書，黨員代表⼤會改以線上視訊⽅式舉 
 辦。 

 第⼗四條 

 黨員代表⼤會之決議，應有⼆分之⼀以上黨員代表之出席，出席⼈數⼆分之⼀以上之同意 
 ⾏之。 

 第⼆節決策委員會 

 第⼗五條 

 本黨設決策委員會，成員九⼈，候補⼆⼈，由黨員選舉產⽣，負責綜理本黨事務，任期⾃ 
 ⻄元奇數年三⽉⼀⽇起⼆年，於任期屆滿前改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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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決策委員會委員因故⼈數少於六⼈時，應舉⾏補選。 

 第⼗六條 

 決策委員會決議，不得違背黨章與黨員代表⼤會之決議。 

 第⼗七條 

 決策委員會每⽉應⾄少開會⼀次，經五位委員連署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 第⼗八條 

 決策委員會⼆分之⼀以上成員出席，始得決議。 

 第⼗九條 

 決策委員會成員互選黨主席⼀⼈，任期與決策委員同。 

 黨主席因故出缺時，應由決策委員會重新改選，改選後黨主席之任期，⾄原任期屆滿為 
 ⽌。 

 第⼆⼗條 

 本黨預算應經決策委員會議通過。 

 第⼆⼗⼀條 

 決策委員會得下設秘書處、及其它部⾨或任務⼩組，辦理各項黨務⼯作。 

 前項之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

 第⼆⼗⼆條 

 決策委員會⾄少每年應向全體黨員提出報告，並公布帳務。 

 第三節紀律委員會 

 第⼆⼗三條 

 本黨設紀律委員會，成員五⼈，候補五⼈，由黨主席提名，決策委員會通過，任期於⻄元 
 奇數年六⽉⼀⽇起⼆年。 

 第⼆⼗四條 

 紀律委員會職權如下： 

 ⼀、調查黨員違紀⾏為。 

 ⼆、裁決黨員除名或其它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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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解釋黨章。 

 黨員受停權或除名處分者，得再向仲裁委員會請求救濟。 

 黨員於受調查期間退黨者，調查程序不因退黨⽽中⽌。 

 時代⼒量紀律裁決規章另定之。 

 第四節仲裁委員會 

 第⼆⼗五條 

 本黨設仲裁委員會，成員三⼈，候補三⼈，由決策委員會提名，黨員代表⼤會通過，任期 
 於⻄元奇數年六⽉⼀⽇起⼆年，專責審議受停權或除名處分黨員之救濟。 

 仲裁委員應遴選學養俱佳、立場超然、處事公正者任之，⾄少⼀⼈應具有法律專業背景， 
 ⾄少⼆⼈應為黨外之社會公正⼈⼠，且單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⼀。 

 時代⼒量仲裁裁決規章另定之。 

 第五節地⽅黨部 

 第⼆⼗六條 

 各地⽅縣市黨部設主任委員⼀⼈，統籌地⽅事務。地⽅黨部主任委員任期與本黨決策委員 
 任期⼀致。 

 第⼆⼗七條 

 各地⽅縣市黨部任務如下： 

 ⼀、募款。 

 ⼆、經營黨部。 

 三、執⾏黨之各項決議。 

 四、擴展黨員⼈數。 

 五、於各項公職選舉中，策劃及輔助本黨候選⼈之競選活動。 

 六、地⽅經營。 

 第⼆⼗八條 

 各縣市地⽅黨部之經費來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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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⼀、中央黨部每年提撥。 

 ⼆、黨籍所屬黨員繳交之年度常年黨費之⼀定比例。 

 三、⼀般捐款。 

 四、依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所領取之競選費⽤補助款。其他不⾜之年度經費，由各 
 地⽅黨部主任委員負責⾃籌之。 

 第⼀項第⼀、第⼆、第四款之實際比例、⾦額由決策委員會另定之。 

 各地⽅縣市黨部應向中央黨部秘書處提報年度經費計畫書。 

 第⼆⼗九條 

 地⽅黨部主任委員之產⽣⽅式，黨員⼈數達各該縣市⼈⼝數千分之⼀後，該縣市地⽅黨部 
 主任委員由黨員直選之。在未達直選標準前，由決策委員會遴選決定之。遴選辦法、直選 
 辦法及任免辦法由決策委員會另定之。 

 第三⼗條 

 各地⽅黨部對其黨組織之編制及黨務⼯作，於不違反本黨黨章及決策範圍內，應享有⾃ 
 治、⾃主決定之權。 

 第四章　選舉 

 第三⼗⼀條 

 黨員代表及決策委員選舉得經由網路進⾏，除黨員⾃⾏投票外，各地黨部應提供設備，供 
 黨員投票。 

 第五章　經費 

 第三⼗⼆條 

 本黨經費來源為黨員黨費、政治獻⾦及其他依法規定之收入。 

 第三⼗三條 

 本黨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⽣制，其他財務事項均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第六章　議事規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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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⼗四條 

 除黨章或決議另有規定外，本黨各級會議議事規則依「會議規範」之規定。 

 第七章　黨章之修改 

 第三⼗五條 

 黨章之修改，政黨之合併或解散，須經黨員代表⼤會，以出席⼈數三分之⼆表決數通過後 
 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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